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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韩国来沈旅客信息的通报工作的业务通告

签发

时间
2020 年 2 月 29 日 签发人 郭宏

通告

类型

■阅知 ■落实

■传达 □反馈
联系人 韩燕

发布

范围

主送 各销售单位

抄送 市场营销部

通告

内容

各销售单位：

根据沈机场函〔2020〕12 号《关于商请做好韩国来沈旅客信息通报工

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沈阳桃仙机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相关部署，最大限度避免疫情通过航空运输渠道传播，

即日起，请各销售单位在售票时严格遵照以下规定执行，做好旅客的票务工

作：

一、针对 2 月 11 日（含）以后有韩国旅居史的来沈旅客，将由沈阳

地区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分类隔离并实施核酸检测等措施，请各销售代理在售

票时将此保障环节告知旅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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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针对乘机的韩国来沈旅客，请各销售单位收集旅客手机号码、身份

信息及出发地、途径地、来沈目的地等轨迹信息，填写附件 1《疫情高发区

来沈旅客信息登记表》，并发至首航对接邮箱（yx-huang3@hnair.com、

mi.tian@hnair.com）。同时告知旅客到达机场后主动将上述信息报备航

司现场工作人员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
附件 1 疫情高发区来沈旅客信息登记表

附件1 
疫情高发区来沈旅客信息登记表.docx

注意

事项 本通告自下发之日（含）起执行，由市场营销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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